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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代私牢研究》

内容概要

本书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《清代私牢问题及其治理研究》（立项号
：12YJC770010）的最终成果。
《清代私牢研究》主要以西方狱制狱理进入中国之前的本土狱制为研究对象，但为了解清代班房、自
新所等私牢设施在晚清的结局，故对晚清狱制改良状况亦有所涉及，因此《清代私牢研究》所涉时限
可谓是整个有清一代。至于所涉空间范围，《清代私牢研究》并不采取地方史研究的路径而局限于一
地一隅，但实际上也无法做到对清代所有辖区进行研究，主要关注内地各省及州县的私牢。至于清代
边疆地区的司法及羁押状况，因材料有限而暂且不论，以俟来日，再作论析。
本书第一章对清代法定监狱的有关律例条文作一梳理；第二章重点探讨清代私牢的各种类型及时空分
布；第三章重点探讨衙役群体如何运作私牢，以达到逐权济私的目的；第四章主要论述清廷和地方官
幕对私牢的态度及具体治理措施；第五章主要阐述清代传统私牢与清末狱制改良之间既断裂又相关的
双重性；结论部分对前五章的内容进行了实证性的概括和提炼，并尝试作出了一定的价值性的分析和
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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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视角比较独特的一本书。书中强调：古代”私“字的语义比较复杂，有时与”公“对应，有时又
指非法之意。作者倾向于将其界定为非法之意，但同时也不认可”私牢“即为黑狱、恶牢。只是对一
些”律所不著“的设施，进行事实界定（P50）。但感觉其全书都在谈清代的各类临时看守所，不存
在合法或者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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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试读

1、《清代私牢研究》的笔记-第52页

              第二章   名异与实同：清代各类官房的私牢化 
              第一节  清代私牢类型考释 

一、班房管押考
二、卡房管押考
三、庙观寺坛管押考
四、自新所管押考
五、官媒管押妇女考
六、饭歇等私家管押考

其中，“一、班房管押考”部分介绍了班房的三班衙役指的是哪三班？

三班衙役一般是指皂、快、壮三班。
站班皂隶，类似今天的法警，负责跟随长官左右护卫开道，审判时站立大堂两侧，维持纪律，押送罪
犯，执行刑讯及笞杖刑。

快班（快手）主要负责侦查案情、追捕盗贼、拘提人犯等职责。

壮班民壮，负责把守城门、衙门、仓库、监狱等要害部位，巡逻城乡道路，类似今天的武装警察。这
在《水浒》传里往往被称为"都头"，比如美髯公朱仝，插翅虎雷横，行者武松等等。

此外，清代有的地方，于快班之外，还设有捕班。清朝捕快一词，实际上是捕班和快班的并称。

捕班快手，简称捕快，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刑事警察，负责传唤被告，证人，侦缉罪犯，搜寻证据。这
个在《水浒》里往往被称为"观察"。

此外，还有看守管理监狱的禁卒牢头，比如李逵，神行太保戴宗，以及铁叫子乐和、一枝花蔡庆;执行
死刑的刽子手，病关索杨雄、铁臂膊蔡福;检验尸、伤的仵作，巡夜的更夫、看管仓库的斗级库丁，以
及报时的钟鼓夫、养马的马夫、烧饭的伙夫等等衙门勤杂人员，这些人都统称为衙役。

2、《清代私牢研究》的笔记-第126页

        

3、《清代私牢研究》的笔记-第176页

        第四章  规范与欺蒙：清廷和地方官的态度和举措——兼论清代私牢的合法化
    第四节  务实官幕对私牢的态度极其“治法”设计

二、务实官幕对私牢的治理举措
    （一）羁押前的防范措施
             1.慎收状以防诬攀
             2.审前开释以防牵累
             3.赏罚并用以示激励
             4.尝试“原告自拘”或“乡约拘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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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5.官须自做以防误准误传

    （二）羁押后的治理措施
             1.回归“外监”之制
             2.设专人管理以责考成
             3.管押信息登记与公示
             4.勤查押犯以防私押、贿纵
             5.速审速结以防时延弊生
             6.按时向上册报以利监督

    （三）改善私牢卫生以杜瘐毙

4、《清代私牢研究》的笔记-第256页

        余论一   权力竞合下清代私牢的多元规则——基于法律社会学意义上的观察

5、《清代私牢研究》的笔记-第106页

               本章还介绍了清代诉师与吏役相勾结，衙役、土棍、匪徒三位一体，地保与差役沆瀣hàng xi
è一气的现状。

6、《清代私牢研究》的笔记-第39页

               看了这本书才知道 ，我国封建社会的监狱还分为锁禁与散禁（不施用戒具而囚禁之）、深监与
浅监、轻监与重监、里监与外监等分类。

7、《清代私牢研究》的笔记-第18页

        关于“人犯”和“犯人”的区别：

8、《清代私牢研究》的笔记-第25页

        

9、《清代私牢研究》的笔记-第2页

        
2.原告具控之后，被告或逃亡病故，或住居隔属，备文关提，累月经年，查无踪迹，而原告犹刺刺不
休。甚至一案牵涉多人，先到者交保候讯，及未到者续传到案，而交保之人又已潜匿。此往彼来，鲜
集讯之期，以致无从审办。 
3.两造控诉到官，业经亲族调处，具结详销，上宪因情节未协，驳饬复审，而原被证佐，均已四散外
出，不愿再行投质，以致案结无期。 
4.刁生劣监，无地无之，开征钱漕之时，该生监等本户粮赋，断不肯上紧全完。及至差催，非上告经
匠浮收，即系胥役勒折。呼朋作证，引类联名，以告为抗，乃其长技。及奉宪批提审，即避不到案，
而核其情节，又系牵涉书差，不敢详销致干宪诘，以致延难讯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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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梦龄将上述四条作为大多数积案不清的原因，其间不无为地方官推脱责任之嫌。乾隆年间，马相如
即曾对这种“客观主义的论调”提出过批评，其称：“各省积习，非徇情枉断，任性刑求，即漫不经
心，因循延搁，于命盗重案，或称人证未齐，或称供词未确，百端借口。⋯⋯督抚大臣，且未能悉心
民瘼，何以仰对圣明？” 
我们从乾嘉以后时人对积案至再至三的议论中，可以看出：清朝积案问题，更多是与吏治败坏、承审
官“因循疲顽”等主观因素有关。官员在主观上对小案轻忽而对大案畏难，此为案件拖延的首要原因
，如陈宏谋所言：“有司官场习气，不耐烦劳，办理案件，惟事拖延，事之小者，以为无关考成，任
意拖延，事之大者，又畏难苟安，止图借故推延，不顾案久难结。至于自理词讼、外结之件，则又恃
为上司无案，一时查察不及，益得经年悬宕。”

10、《清代私牢研究》的笔记-第103页

              清代地方官的长随，包括管印章的“佥qian押”、做饭的“管厨”、管仓库的叫“司仓”、送
公文的“办差”、不离州县左右而随时听命的“跟班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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